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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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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佈
諒解備忘錄

本公佈為協盛協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交易時間
後），本集團與中國文化傳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對約方」）訂立一項不具法律約束
力的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以載列就重新製作數齣電視劇集（其知識產權先
前由亞洲電視有限公司擁有而現在由對約方間接控制）以及拍攝或開發相關電影、
漫畫及手遊的項目（「該等項目」）之合作而進行磋商的框架。

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對約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
獨立於以及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

諒解備忘錄

根據諒解備忘錄，訂約方將組成工作組以就該等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並為該等項
目制訂工作計劃。本公司及對約方須就訂立有關該等項目的正式協議進行磋商。

本公司須於簽訂諒解備忘錄之一星期內向對約方支付30,000,000港元之誠意金。倘
若諒解備忘錄屆滿或訂約各方同意終止諒解備忘錄，有關誠意金須於三個營業日
內悉數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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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諒解備忘錄，對約方將就該等項目之磋商給予本公司一段獨家期間。該項獨
家權利將於諒解備忘錄之期限內維持有效。

倘若諒解備忘錄之訂約方未能在諒解備忘錄日期後的三個月內就該等項目訂立任
何正式協議，諒解備忘錄將自動失效。訂約方亦可以在相互同意下終止諒解備忘
錄。

除有關退回誠意金、獨家規定、保密、費用以及管限法律和司法管轄權之條款外，
諒解備忘錄並無法律約束力。

一般事項

根據諒解備忘錄擬進行的該等項目須待訂約各方訂立正式協議後，方可作實，而
相關條款及條件目前尚未敲定，故該等項目可能會或可能不會成事。本公司將於
需要時根據上市規則再作公佈。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
行事。

承董事會命
協盛協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施少雄

香港，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發表之日，執行董事為施少雄先生、施少斌先生、陳志遠先生、陳江先生、 
劉立漢先生及尹衍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曾慶福教授、趙蓓教授及 
陳釗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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